 长春市九台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

资金管理暂行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加强政府投资项目资金和程序管理，规范政府投资行为，控制投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712号）、《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吉政发[2020]5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区政府投资项目，是指在九台区域内利用地方政府性资金或政府投资参股进行的投资建设项目。

政府投资项目范围：

（一）各级财政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国债资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外贷款安排的建设项目；

（二）政府性基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三）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社会捐赠资金及其他政府性资金安排的建设项目；

第三条 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具体内容含新建、改建、扩建、修缮及购置工程。包括建筑、安装、市政、道路、水利水电、园林仿古、通信、土地整治、矿山治理及高标准农田等各类项目。

第二章  项目来源
第四条 提报下一年度拟建政府投资项目，需符合以下条件且项目资金已经落实：

（一）已经纳入《九台区“十四五”规划》的项目；

（二）年度内上级有明确要求必须实施的项目；

（三）群众确实亟需的民生实事项目；

（四）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并经区政府确认实施的项目。
（五）区委、区政府计划实施的其他项目；

第五条 制订年度政府性项目投资计划。

（一）各行业主管部门建设项目由行业主管部门统筹汇总行业拟建项目，并负责评估、论证和审核，经分管（联系）副区长复审后，形成年度政府项目投资计划预安排方案；

（二）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各单位自行统筹本地拟建项目，经分管（联系）副区长审核后，形成年度政府项目投资计划预安排方案；

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于每年11月底前，将预安排方案提报区政府办公室，由区政府办公室安排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后，区财政局统一进行梳理汇总，制定下一年度政府性投资项目计划，并报请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三）政府性资金项目投资计划正式下达后，要严格执行，确需调整的，报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第三章  审批程序
第六条 所有纳入年度政府投资计划的项目，经区政府常务会议决定后履行立项程序，经区政府领导审签（60万元以下项目由分管（联系）副区长审签、60—400万元〔含400万〕项目由常务副区长审签、400万元以上项目由常务副区长请示区长确认后审签），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

第七条 如年度中因特殊情况必须临时追（增）加的项目（上级要求必须实施的项目，区委、区政府临时决定实施的项目，因重大民生需求必须实施的项目，以及临时发生的应急、救灾、抢险等项目），由项目实施单位报行业主管部门进行审核后，报请分管（联系）副区长提出意见，并会同区财政局、区发改局、区审计局共同制定项目及资金调整方案，报请区长同意后经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通过后或区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追（增）加入当年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如特殊情况下需实施的紧急项目，项目实施部门需向分管（联系）副区长报告，并由分管（联系）副区长请示区长同意后方可实施，且需在3个工作日内完善上述程序。
第八条 各部门、各单位、各乡镇（街道）未履行上述程序，擅自开工建设的，区发改局不予立项，区财政局不予财政评审、不予付款。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九条 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的分管（联系）副区长视情况紧急程度及资金来源确定项目具体实施单位。项目建设涉及多个乡镇（街道）或部门的，由项目行业主管部门统一组织汇总、申报及项目的具体实施；建设项目仅涉及属地或部门的，由其行业主管部门进行设计和组织竣工验收，属地或部门负责办理项目的申报、评审、招投标和组织施工。

第十条 项目实施单位要严格执行项目招投标制度，加强施工合同管理，严禁对项目进行肢解分包；要加强对施工和监理单位的管理，按照项目法人制要求，对项目的进度、质量和安全进行控制，履行项目建设管理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进入财政评审（含招标控制价、结算、竣工财务决算）及项目招投标（采购）程序的项目，严格执行法定基本建设程序（招标控制价在400万元以上的项目，需向常务副区长、区长报告后进入招投标程序，其他程序不再需区级领导另行签批），由区财政局会同有关建设单位或行业主管部门组织实施。
第十二条 项目前期，要确保工程设计符合工程客观实际，达到项目实际需要的设计深度，杜绝或最大限度减少在实际施工中设计变更情形的发生。项目行业主管部门的分管（联系）副区长对必须发生的设计变更要严格控制，按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履行变更程序。 

第十三条 在项目施工过程中，要严控工程签证行为，必须的签证，需事先按基本建设程序，严格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四条 设计变更、经济与技术签证要报请行业主管部门和分管（联系）副区长审批，由区财政局主管业务科室及财政投资评审中心现场核实确认，作为工程结算依据。设计变更、经济与技术签证最高不得超过中标合同总价的10%，提报工程结算超过10%的项目财政不予受理。

第十五条 项目验收由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区财政局负责审核工程结算。重大项目评审结果需向区长和分管财政副区长进行报告。各单位要及时完成竣工决算，固定资产及时入账。
第五章  资金拨付

第十六条 项目资金的拨付由区财政局结合项目实际进度和财政状况安排，项目资金的申请按区财政局拨款业务流程执行。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区政府鼓励住建、交通、农业、水利、教育等部门及各乡镇（街道）、经济开发区积极争取各级各类专项资金，或申报地方政府一般债券及专项债券项目。

第十八条 建立政府性投资建设项目调度机制，项目建设单位每月向区政府分管副区长报告基本建设项目开工启动和项目进度情况，重大问题及时提请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解决。

第十九条 因勘察、设计、监理单位的过错造成重大投资损失的，由项目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各方划分责任，依法追究有关单位的经济责任。

第二十条 审计机关按照年度建设项目投资总额的20%与区财政局共同确定重点审计项目，确保大、中、小型项目均列入审计范围，对在审计中发现项目建设单位的违法违规行为，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构成违纪违法行为的，移交区纪委监委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2022年1月1日起执行。



